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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说，法官应铁面无私如包拯，背靠“明镜高悬”匾额，把惊堂木拍得山响，令人无不敬畏；有人说，法官应威严冷峻如影视剧中西方国家的法官，正襟危坐，举止优雅，何等的高山仰止；也有人说，法官应亲切家常如马锡五，衣着随意，经常风尘仆仆携卷下乡，就地办案，“与群众打成一片”。

而我认为，法官形象的最好比喻应为“玉”。玉者，石之君子者也，晶莹剔透、洁白无暇，生于石缝之中吸取日月精华，活于大地之内集聚天地灵气，造就了玉的独特品质：望之内外如一、清新自然、充满灵气；触之柔软温和、润人手心；含之则清凉无比、令人精神为之一振，仿佛有一股清凉之水遍流全身，给人一种洗脱凡尘之感。我们的法官不正应如此吗？表里如一、自然和谐，如玉一般带给群众一缕清凉之气，一线生机之气，一股浩然正气。

为法官者当如“玉”也。一者外在应如玉般皎洁无暇，外在形象应朴素自然，给群众一种温和之感；二者内在应如玉，不受尘世俗气的污染，不为世俗的利欲而熏心，善养浩然正气，清心寡欲，清正廉洁，时刻保持自己清白洒脱的心灵境界，如此才能保持公正的心态，清明的行为。

为法官者当如“玉”也。玉者始于大地之中，汲取的是最为平凡的大地营养，吸收的是最为朴素的自然精华。要成大玉，须经日积月累，非一日之时可也。为法官者亦当如此，应当如玉般深入最平凡的群众中，吸取群众的无穷智慧，汲取群众当中有益的养分，充实自己发展自己，坚持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，这样才能为自己的成长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。

为法官者当如“玉”也。玉者深藏地底，隐而不现，与平凡的自然大地为友，从不炫耀突出自己，从不吹嘘追捧自己，平平凡凡地坚守自己的阵地。为法官者亦应如此，理当低低调调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时刻不忘坚守住自己的岗位，不因为出了点实效而自大自夸，不因为做了点成绩而骄傲自满。

为法官者当如“玉”也。玉者润人心脾，调和五脏六腑，祛邪扶正，为群众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为法官者亦应如此，理当匡扶正义，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，为群众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工作生活中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强化民本意识，坚持责任意识，“不要百姓百文钱，原非易事；但问一官两千石，所造何功”。

玉者，石之君子也，惟有品质如玉般的法官，才能做到清正廉明，坚韧如山，为人民群众预防破解各种疑难杂症；才能做到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内不愧心；才能保障法律正义、实现司法公平公正。



